	私立啟英高中恆愛樓宿舍申請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班級
	
	姓名
	
	性別
	

	電話
	(家中電話)
	申請類別
	□高一新生  □高二生   □高三生

	
	(學生手機)
	
	

	
	(父親手機)
	申請事由
	

	
	(母親手機)
	
	

	地址
	

	住宿注意事項

一、收、退費標準:
 (一)住宿費按部定標準收取，分為上學期、寒假、下學期、暑假四階段收費。
 (二)每學期收費：
    1.住宿費:6700元(部頒標準) 2.洗衣費:3600元(廠商收取) 3.冷氣費:600元(上學期收 

      前12週、下學期收後12週) 4.寢具費:2420元(依市價標準)

 (三)退費：註冊開學日（含）之前退宿者，退全額住宿費；開學後未逾學期1/3退宿者，
   退住宿費2/3；開學後逾學期1/3未逾2/3退宿者，退住宿費1/3；住宿期間已逾2/3
   學期者不予退費。
 (四)寒、暑假住宿生繳納住宿費之標準，依總務處規定比例實施收費。
二、行動電話使用三大原則

 (一) 宿舍內手機一律調為震動或靜音。
 (二) 宿舍內公共區域及統一閱讀教室一律禁止攜帶及使用手機。

 (三) 如多數家長反映電話費暴漲，立即停止開放手機（恢復手機統一管理）
三、不可攜帶物品

 (一)電器用品(音響、檯燈、電腦、電湯匙、電燙棒…等)。

 (二)漫畫、雜誌、色情書刊、色情影片….等，影響身心媒體刊物。

 (三)煙、酒、檳榔、毒品…等，危害身體物品，經發現一律退宿處分。

 (四)麻將、撲克牌、骰子…等，賭博類器具。

 (五)美工刀、水果刀、劍、棍棒…等危險物品 (如課程需要，一律由宿舍管理中心統一

    保管)蠟燭、精油燈、爆竹、打火機、火柴…等易燃物品。
四、其它事項:

 (一)為確維整體宿舍管理及安全，高一新生入住後即需住滿3年，其間不得以任何事由申請

　　退宿（違反住宿規定退宿者不在此限）
 (二)嚴格落實男、女分際要求，如談戀愛、不當肢體碰..等，一旦發現，立即辦理退宿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長簽名： 


	住宿申請審查（申請人勿填寫）

	教務處
	班級導師
	

	
	普通科主任
	
	教務主任
	

	恆愛樓
	管理老師
	住宿（含寢具）應繳金額：            元整

	
	主　　任
	

	學務處
	生輔組長
	
	學務主任
	

	校長核示
	


